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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西安民生”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股票代码：

000564。西安民生股票于2015年8月19日、8月20日、8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8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本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核查，并就有关事项征询了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

公司，情况如下：

1、西安民生于2015年8月5日披露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西安民生股票于2015年8月5日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目前，上述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正在正常进行中。

2、公司前期公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相关公告已刊登于2015年8月15日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2015年半年度业绩较去年同期

未发生较大变化（上升或下降50%以上）。

5、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6、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不存在关于对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以及在近期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除已披露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外，本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于2015年8月5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获得商务部同意经营者集中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本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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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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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5年

7月20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研究，确认为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后自2015年7月27日开

市起按筹划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继续停牌。

2015年7月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收购资产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15年8月3日、2015年8月10日、2015年8月17日披露了《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停牌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5-44、2015-45、2015-46）。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与有关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仍在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

份收购资产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相关议案前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

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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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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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项目中标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8月20日，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网（https://ecp.sgcc.com.cn）发布了

国家电网公司2015年输电线路材料、变电项目第四批集中招标，国家电网公司2015年蒙西

-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工程中标公告。 在国家电网本次招标中，江苏中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天科技，证券代码：600522）及控股子公司的节能导线、ADSS

（全介质自承式光缆）产品中标份额排名第一，现将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国家电网公司2015年输电线路材料、变电项目第四批集中招标，国家电

网公司2015年蒙西-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工程

2、中标单位：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3、中标金额：3.62亿元

4、项目执行周期：中天科技及控股子公司于2016年上半年交付中标产品，执行完毕本

次中标项目。

二、本次项目执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在国家电网本次招标中，中天科技及控股子公司的节能导线、ADSS（全介质自承式

光缆）产品中标份额排名第一，将进一步改善公司电力产品产业链毛利水平，提升公司整

体盈利能力。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按照招标要求组织生产、交付工作，但在订单执行过程中，执行数量根据项目

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变动的可能性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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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8月12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按照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前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并出具《关于对成

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5】第11号）。 按照该函的要求，公司出具了《成都

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该回复全文如下：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2015年8月20日，本公司收到贵部发出的《关于对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

【2015】第11号），本公司现对该问询函提出的问题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

下简称“《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 ）相同。

1、根据26号准则第十四条第（二）项要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是否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最近三年是否收到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罚，如存在披露相关情况，并说明对本次重组的

影响情况。

【回复】

按照26号准则第十四条第（二）项要求，已在《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第二章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补充 “八、上市

公司最近三年未受处罚的情况说明”进行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最近三

年未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2、根据26号准则第十五条要求补充披露交易对方及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回复】

按照26号准则第十五条第要求，将《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第三章交易对方情况” 之“四、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

人员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修订为“四、交易对方及

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以及诚信情况” ，

并补充披露：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交易对方高投置业、高投资管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已承诺：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刑事

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交易对方的控股股东高投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已承诺：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

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3、请补充披露交易标的扣非后净利润数据，并说明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的构成及原因，扣非后净利润的稳定性、非

经常性损益的持续性。

【回复】

已在《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第四章交易标的情况” 之“一、绵阳倍特” 之“（五）最近二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及

“二、倍特物业”之“（五）最近二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中补充披露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据。

交易标的报告期净利润和扣非后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绵阳倍特

净利润 -4,914,529.64 6,908,519.74 17,184,655.7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913,069.65 6,727,762.41 17,117,274.19

倍特物业

净利润 -29,409.24 -872,396.83 1,181,531.3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8,650.76 -872,396.83 1,210,497.67

交易标的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构成情况如下：

1、绵阳倍特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894.22 -9,945.5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59.99 258,904.00 99,787.5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60,252.45 22,460.51

合计 -1,459.99 180,757.33 67,381.54

上表中其他营业外收入，主要是收取的客户违约金。

2、倍特物业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22.52 -38,621.7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5.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9,655.44

合计 -758.48 0.00 -28,966.33

综上所述，绵阳倍特和倍特物业的非经常性损益均系经营过程中偶然形成，金额较小，不具有持续性，对净利润的影

响较小。

4、本次交易标的绵阳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倍特” ）存货账面价值4342万元，主要为尚未开发的3

宗土地、领尚二期项目少量剩余的车位、商铺，评估值合计为1.78亿元。

（1）存货中3宗土地为置换取得，说明原置出土地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时间、面积、位置、取得方式、取得成本）。

【回复】

绵阳倍特原位于绵阳市科教创业园区的5宗土地，因相关片区的建设规划调整而实施了整体置换，以该5宗土地置换

取得3宗土地。 置出土地情况如下：

项目

土地证号

合计

绵城国用

（2003）第

03987号

绵城国用

（2003）第

04797号

绵城国用

（2003）第

04802号

绵城国用

（2004）第

00605号

绵城国用

（2003）第

00509号

土地面积（亩） 36.41 30.47 42.89 37.78 28.52 176.07

取得成本(万

元）

606.70 507.85 714.53 629.40 439.99 2,898.47

单位成本（万元

/亩）

16.66 16.66 16.66 16.66 15.43 -

取得方式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

签订出让合同

时间

2003.9.18 2003.11.12 2003.11.12 2004.5.21 2002.12.30 -

取得土地证时

间

2003.9.26 2003.11.24 2003.11.24 2004.6.21 2003.1.27 -

地块位置 绵阳市科创园区创业大道西段(九州路口)

绵阳市科创园

区科技路创业

服务中心东侧

-

(2)�根据《26号准则》第二十四条、《主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6号———资产评估相关事宜》的要求，请补充披露标的资

产绵阳倍特和倍特物业的评估说明； 请补充披露绵阳倍特存货中3宗地块的评估过程、 列示各地块主要评估参数取值情

况；结合周边可比项目（地块）情况地价及销售价格情况，说明本次依据评估定价的公允性；请补充披露存货中领尚二期

部分商铺面积及车位个数，结合历史销售情况说明该部分存货评估作价的合理性及公允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1、绵阳倍特存货中3宗地块的评估过程、各地块主要评估参数取值情况

绵阳倍特3宗地块为位于科创园元通社区、八角社区A（土地证号：绵城国用（2015）第02297号）、B（土地证号：绵城

国用（2015）第02296号）、C（土地证号：绵城国用（2015）第02295号）三宗国有建设土地，其中：A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

商业（兼容居住）用地，B、C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兼容商业）用地。

绵阳科教创业园区位于城区西南面，区域中心距绵阳中心城区中心约8Km，属绵阳市未来发展的行政中心。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地价评估方法有成本逼近法、公示地价修正法、假设开发法、收益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

等。

待估宗地属商业居住用地，其地价与现在及未来的开发价值密切相关，故不宜选择成本逼近法评估；该区域商业（兼

容居住）用地近期交易案例较少，故不适宜采用市场比较法；土地因所在位置虽属城市基准地价覆盖区域，但根据《城镇

土地估价规程》，对商业用地慎用公示地价系数修正法，故不宜选择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待估宗地为待开发用地，无现

实收益，且未来收益也无法准确量化，故不宜用收益法；被评估单位为房地产开发企业，评估基准日待估宗地已有详细规

划资料，且已进入方案设计阶段，可采用假设开发法。

综上所述，考虑方法的可操作性及合理性，评估机构选用假设开发法对宗地进行评估。

假设开发法是在预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

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估价对象土地价格的方法。 其公式为：

V=P－M－N－F－L

式中：V—土地价格

P—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M—房屋开发成本

N—项目投资利息

F—房地产销售税费

L—项目开发成本利润

（1）基本假设及特殊处理

①评估报告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经济技术指标设定估价对象容积率。

②假设在评估基准日的地价为V。

③参照方案设计、市场情况以及项目本身的工程量确定该工程项目开发所需工期。

④本方法估价过程中的计算基准设定在开发周期末，假设工程投资在工程建设期内均匀连续投入，则地价计全期利

息，工程投资计二分之一周期利息。

⑤假设开发成本和售价在开发周期内保持平稳，则售价和开发成本以绵阳市同区域内、同种类型、同等规格房地产的

平均售价及平均开发成本作为参考标准。

⑥由于售价是某一条件下(年期、开发程度等)的价格，故通过假设开发法得到的地价应修正到估价基准日设定的相关

条件。

（2）主要评估参数取值情况

①住宅价格的确定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内商品房开发项目较多，包括“倍特二期” 、“卢卡美郡” 、“太阳城” 等楼盘，销售价格信息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售价区间 备注

1 树高卡地亚 4,800-4,900

2 温莎国际社区 4,800 均价

3 倍特二期 4,400-4,800

4 卢卡美郡 4,400-4,600

5 太阳城 4,100-4,700

经综合比较并进行土地剩余年期修正 (按居住用地剩余使用年限58.37年)， 确定估价对象住宅用房的销售均价为4,

200元/㎡。

②商业用房价格的确定

评估机构调查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二手交易市场底层商铺资料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售价区间

1 科创园教育园区商铺 14,000-16,500

2 奥林春天商铺 12,000-18,000

3 绵阳倍特二期商铺 13,000-15,200

经综合比较并考虑土地年期修正(按商业用地剩余使用年限28.37年)，确定估价对象商业用房底层的开发价值为15,

400.00元/㎡，并据此进行其余楼层价值的确定，以此计算各宗地商业用房的平均销售单价。

③车位价格的确定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车位售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售价区间

1 中华坊室内车位 75,000-89,000

2 滨江世纪花园小区车位 85,000-108,000

3 倍特二期车位 82,000-90,000

经综合比较并进行土地剩余年期修正，取估价对象车位的售价83,000万元/个。

④建安成本

建安成本主要包括土建工程费(包含主体工程、附属工程)、安装工程费(包含给排水工程、电力照明工程、消防、通风、

电梯、防雷、室外设施配套费用及装饰)、绿化环境工程施工建设费、弱电工程费等。

绵阳市近期楼盘或住宅建筑安装中标价或合同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建筑面积

（㎡）

投标价或合同价

单位

造价

中标或合同签

订时间

1

绵阳市朝阳厂片区国有工矿棚户区

改造项目施工招标（一期）1标段

29,239.84 57,500,990.92 1967 2014/12/15

2 绵阳市仙海区公租房建设项目工程 8,555.00 14,477,926.49 1692 2014/9/2

3

科创区兴隆社区居民安置统建房项

目施工

154,307.00 299,857,703.72 1943 2013/9/16

4

嘉来涪滨印象住宅小区二期工程14

号楼

22,843.00 40,735,620.03 1783 2013/5/7

5

长兴星城一期C、D地块 二标段2#、

3#

73,487.00 149,008,619.00 2028 2015/1/26

6 温莎国际社区 66,138.89 111,925,860.00 1692 2015/1/14

7 长兴.星城一期C.D地块工程三标段 115,991.42 231,348,308.00 1995 2015/1/12

以上表数据计算得出的绵阳市建安单方造价区间为1,692-2,028元/㎡，平均造价1,870元/㎡，上述造价指标中，包

含楼盘配套设施的建设费用。参考绵阳市城区各类用地宗地外及宗地内开发费用，以容积率2.0-3区间考虑， 配套建设费

用约为55-101元/㎡（建筑面积）。 因此，去除非房屋的建安成本的影响，平均建安成本约为1,769元-1,815元/㎡。

同时,参考下表中近期不同结构楼层重置成本：

房屋结构 重置造价（元/㎡）

砖混结构 900

框架多层（7层及以下） 1,200

框架小高层（8-12层） 1,700

框架高层（13-18层） 1,900

框架高层（18层以上） 2,200

半框架结构（底框） 1,150

砖木结构 600

简易 400

本次估价对象开发项目建筑形态平均为多层及高层等框架结构，根据项目建筑档次、强度、结构等实际情况，考虑到

住宅建筑和商业建筑的差异， 并参考绵阳倍特开发楼盘的建安成本区间， 评估机构取该项目的住宅建安平均成本为1,

700元/㎡，商业建筑建安平均成本为2,000元/㎡，以此计算各宗地房屋的平均建安成本。

⑤土地开发利润率为成本利润率，其确定参考了规模相对接近的上市公司公布的2014年财务数据中房地产开发业务

部分的数据，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 成本利润率

1 渝开发 25%

2 国兴地产 56%

3 万好万家 25%

4 锦世股份 48%

5 合肥城建 30%

6 中国武夷 48%

7 大港股份 49%

8 中江地产 27%

9 广宇发展 72%

上述房地产开发公司成本利润率主要区间集中在25%-56%，考虑到绵阳市属3线城市，房地产开发行业利润空间呈

下降趋势，本次评估采用了区间的下限值，即25%。

⑥前期规费：绵阳市建设项目需交纳报建费、异地绿化建设费、人防工程费等行政事业性费合计为121.7元/㎡（建筑

面积），详见下表：

序号 收费项目 征收标准（按建筑面积） 收费依据

一 建设项目报建费

1、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

75元/㎡

川价字非(1992)107号

绵价发[2005]251号

2、新建房屋白

蚁防治费

多层：2.3元/㎡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196号

高层：1.5元/㎡

二 新型建筑材料专项基金 7元/㎡

《四川省新型墙体材料专

项基金征收适用管理实施

细则》

三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 0.6元/㎡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

和使用管理办法》

四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50元/㎡ 川发改价格[2012]383号

合 计 平均127.1元/㎡ -

综合以上情况，绵阳倍特3宗地块的的主要指标、评估参数取值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宗地A 宗地B 宗地C

规划总建筑面积（㎡） 119,831.46 96,453.68 121,401.94

项目方案容积率 3.04 2.61 2.50

计入容积率的建筑面积（㎡） 89,247.96 70,661.68 88,663.94

地下建筑面积（未记入容积率）（㎡） 30,583.50 25,792.00 32,738.00

商业建筑面积（㎡） 44,695.00 10,133.55 12,261.57

住宅建筑面积（㎡） 44,552.96 57,732.13 76,402.37

车位数量（个） 741 591 796

车位总价 61,503,000.00 49,053,000.00 66,068,000.00

商铺单价 7,500.00 11,600.00 10,380.00

商铺总价 335,212,500.00 117,549,180.00 127,275,097.00

住宅销售单价 4,200.00 4,200.00 4,200.00

住宅总价 187,122,432.00 242,474,946.00 320,889,954.00

上表中，各宗地商铺（商业用房）单价，根据不同物业类型（底层商业用房、写字楼、公寓等）的单价及其面积折算得

出。

（3）3宗地块的评估值计算过程

3宗地块的评估值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计算项目 宗地A 宗地B 宗地C

一 项目总销售收入① 583,837,932.00 409,077,126.00 514,233,051.00

补交土地出让金② 38,778,035.37 20,257,066.43 13,261,725.68

二 房屋建筑安装成本③ 261,304,482.00 199,620,536.00 249,905,895.00

1 红线内总平及红线外配套费用 15,230,579.00 12,259,263.00 15,430,187.00

2 建筑费用 221,688,201.00 168,793,940.00 211,239,376.00

3 不可预见费 11,084,410.00 8,439,697.00 10,561,969.00

费率 5.00% 5.00% 5.00%

4 设计费/监理费等 13,301,292.00 10,127,636.00 12,674,363.00

费率 6.00% 6.00% 6.00%

三 管理费用④ 13,718,485.00 10,480,078.00 13,120,059.00

费率 5.25% 5.25% 5.25%

四 销售费用⑤ 20,375,944.00 14,276,792.00 17,946,733.00

销售费率 3.49% 3.49% 3.49%

五 销售税费⑥ 32,694,924.00 22,908,319.00 28,797,051.00

税费率 5.60% 5.60% 5.60%

七 资金成本(利息)⑦ - - -

（一） 土地资金成本⑧ 0.29 0.29 0.29

（二） 开发成本的资金成本⑨ 37,530,431.00 28,670,938.00 35,893,283.00

八 开发利润 - - -

（一） 土地开发利润率10 25% 25% 25%

（二） 房屋开发成本利润11=(③+④)*10 68,755,741.75 52,525,153.50 65,756,488.50

九

评估值

12=(①-②-③-④-⑤-⑥-⑨-)/(1+

⑧+)

71,800,122.53 39,142,551.46 58,093,944.74

十 评估单价（元/㎡） 2,441.24 1,445.26 1,638.22

上述内容已在《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第四章交易标的情况” 之“三、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之“（三）3、⑤ A、土

地” 中补充披露。

2、周边可比项目（地块）情况地价及销售价格情况

（1）商业（兼容居住）用地情况

商业（兼容居住）用地以招拍挂方式的成交案例较少，从近3年成交的案例中，找到1宗可比案例，采用市场比较法形

式进行修正过程如下：

①本次评估宗地A与可比案例比较情况如下表：

比较因素 宗地条件 案例

宗地位置 科教创业园区上马村（A宗） 游仙区游仙东路68号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 - 1,432.30

成交日期 2015/6/30 2013/11/20

交易方式 出让 出让

土地用途 商业（兼容居住）用地 商业（兼容居住）用地

土地尚可使用年限(年) 28.37 40

容积率 3.04 >1��、≤2.5

地理位置和繁华程度 位置一般、繁华度一般 位置一般、繁华度一般

交通便捷程度 便捷 便捷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较完善 较完善

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程度 学校、银行、医院等配套设施较优 学校、银行、医院等配套设施较优

环境质量 环境较优 环境较优

规划条件 住宅、商业混合区 住宅、商业混合区

临街状况 二面临街 一面临街

宗地面积 面积适中，较利于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于布局

宗地形状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响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响

距商服中心距离 距市级商服中心约4.6公里 距市级商服中心约6.3公里

②本次评估宗地A与可比案例因素条件指数如下表：

比较因素 宗地条件 案例

宗地位置 科教创业园区上马村（A宗） 游仙区游仙东路68号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 - 1,432.30

成交日期 100 101

交易方式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土地尚可使用年限(年) 100 100

地理位置和繁华程度 100 100

交通便捷程度 100 100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程度 100 100

环境质量 100 100

规划条件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2

宗地面积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距商服中心距离 100 99

③本次评估宗地A与可比案例因素条件修正系数如下表：

比较因素 宗地条件 案例

宗地位置 科教创业园区上马村（A宗） 游仙区游仙东路68号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 - 1,432.30

成交日期 1.0000 0.9901

交易方式 1.0000 1.0000

土地用途 1.0000 1.0000

土地尚可使用年限(年) 1.0000 0.9259

地理位置和繁华程度 1.0000 1.0000

交通便捷程度 1.0000 1.0000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1.0000 1.0000

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程度 1.0000 1.0000

环境质量 1.0000 1.0000

规划条件 1.0000 1.0000

临街状况 1.0000 0.9804

宗地面积 1.0000 1.0000

宗地形状 1.0000 1.0000

距商服中心距离 1.0000 1.0101

修正系数 - 0.9078

比准价格 - 1,300.25

通过上述计算，修正的楼面地价为1,300.25元/㎡，宗地A容积率为3.04，则地面地价为3,952.76元/㎡。

以可比口径（不扣除因增容补交的出让金），宗地A按假设开发法评估的地面地价为3,759元/㎡（若扣除因增容补交

的出让金，则评估地面地价为2,441.24/㎡）。 因此，评估价在合理的范围。

（2）居住（兼容商业）用地情况

待估宗地B、C为居住（兼容商业）用地，其周边近期采用招拍挂方式成交的居住（兼容商业）用地较少，从近3年来成

交的案例中选取如下2宗交易案例的出让价（楼面地价）与待估宗地B比较测算如下：

①本次评估宗地B与可比案例比较情况如下表：

比较因素 宗地条件 案例1 案例2

宗地位置

科教创业园区上马村（B

宗）

高新区永兴镇永发路299

号

高新区普明北路西段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 - 866.47 799.65

成交日期 2015/6/30 2013/11/27 2013/12/30

交易方式 出让 出让 出让

土地用途 居住（兼容商业）用地 居住（兼容商业）用地 居住（兼容商业）用地

土地尚可使用年限(年) 58.37 70 70

容积率 2.61 >1��、≤5 >1、≤2.2

地理位置和繁华程度 位置一般、繁华度一般 位置一般、繁华度一般 位置一般、繁华度一般

交通便捷程度 便捷 便捷 便捷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较完善 较完善 较完善

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程度

学校、银行、医院等配套

设施较优

学校、银行、医院等配套

设施较优

学校、银行、医院等配套设

施较优

环境质量 环境较优 环境较优 环境较优

规划条件 住宅、商业混合区 住宅、商业混合区 住宅、商业混合区

临街状况 二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宗地面积 面积适中，较利于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于布局

面积偏大，对利用有一定

影响

宗地形状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

响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

响

形状较规则,对利用无影

响

距商服中心距离

距市级商服中心约4.6公

里

距市级商服中心约9.7公

里

距市级商服中心约8.8公里

②本次评估宗地B与可比案例因素条件指数如下表：

比较因素 宗地条件 案例1 案例2

宗地位置

科教创业园区上马村（B

宗）

高新区永兴镇永发路299号

高新区普明北路西

段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 - 866.47 799.65

成交日期 100 101 101

交易方式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土地尚可使用年限(年) 100 101 101

地理位置和繁华程度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程度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程度 100 100 100

环境质量 100 100 100

规划条件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2 102

宗地面积 100 100 96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距商服中心距离 100 98 98

③本次评估宗地B与可比案例因素条件修正系数如下表：

比较因素 宗地条件 案例1 案例2

宗地位置

科教创业园区上马村（B

宗）

高新区永兴镇永发路299号

高新区普明北路西

段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 - 866.47 799.65

成交日期 1.0000 0.9901 0.9901

交易方式 1.0000 1.0000 1.0000

土地用途 1.0000 1.0000 1.0000

土地尚可使用年限(年) 1.0000 0.9901 0.9901

地理位置和繁华程度 1.0000 1.0000 1.0000

交通便捷程度 1.0000 1.0000 1.0000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1.0000 1.0000 1.0000

公共配套设施完善程度 1.0000 1.0000 1.0000

环境质量 1.0000 1.0000 1.0000

规划条件 1.0000 1.0000 1.0000

临街状况 1.0000 0.9804 0.9804

宗地面积 1.0000 1.0000 1.0417

宗地形状 1.0000 1.0000 1.0000

距商服中心距离 1.0000 1.0204 1.0204

修正系数 - 0.9807 1.0216

比准价格 - 849.75 816.93

可比案例平均比准价格 - 833.34

通过上述计算，宗地B楼面地价为833.34元/㎡，宗地B的容积率为2.61，则宗地B的地面地价为2,175.02元/㎡。

以可比口径（即不扣除因增容补交的出让金）计算，宗地B本次假设开发法评估地面地价为2,093.21元/㎡（若扣除因

增容补交的出让金，则评估地面地价为1,445.26/㎡）；宗地C本次假设开发法评估地面地价为2,012.19元/㎡（若扣除因

增容补交的出让金，则评估地面地价为1,638.22/㎡）。 上述评估结果与市场比较法较为接近。

综上所述，与周边可比项目（地块）情况地价比，宗地B、C的评估价适中。

（3）周边可比项目销售价格情况

周边可比项目销售价格相关情况请详见本问题回复“1、（2）主要评估参数取值情况”的相关内容。

3、存货中领尚二期部分商铺及车位情况

存货中尚余领尚二期项目商铺1间，面积121.52㎡，车位共101个。

(1)商铺

根据绵阳倍特销售台账，已售商铺的销售期间为2011年-2013年，销售单价区间为13,000-15,200元/㎡，同时，参考

周边可比项目商铺售价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售价区间（元）

1 科创园教育园区商铺 14,000-16,500

2 奥林春天商铺 12,000-18,000

3 绵阳倍特二期商铺 13,000-15200

因此，本次评估参考历史售价及周边商铺的售价，确定存货中商铺评估单价为16,000元/个。

（2）车位

根据绵阳倍特销售台账，2015年车位销售价在82,000-90,000元/个之间，同时，参考周边可比项目车位售价情况如

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售价区间（元）

1 中华坊室内车位 75,000-89,000

2 滨江世纪花园小区车位 85,000-108,000

3 倍特二期车位 82,000-90,000

因此，本次评估参考历史售价及周边车位的售价，确定存货中车位评估单价为86,000元/个。

综上所述，绵阳倍特领尚二期存货中商铺和车位评估作价合理、公允。

上述存货中领尚二期商铺、车位个数已在《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第四章交易标的情况” 之“三、标的资产的评估

情况”之“（三）3、⑤ B、剩余的车位和商铺” 中补充披露。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绵阳倍特3宗地块的评估过程遵循了资产评估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评估参数取值合理；领尚

二期部分商铺及车位评估价格与历史销售情况相符；因此，绵阳倍特存货的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和合理性。

（3）该3宗地块项目设计工作正在进行，方案尚未报批；绵阳市规划局对该三宗换入土地容积率后续进行了增容变

更，按规定绵阳倍特需到国土部门办理土地出让金补缴等相关手续，目前绵阳倍特尚未补缴土地出让金。说明上述增容变

更的情况，预计补缴土地出让金的金额和时间安排；说明评估过程所采取的容积率数据，评估是否考虑项目方案未报批、

未补缴土地出让金的情形，说明其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的影响。

【回复】

1、增容变更情况及补缴土地出让金时间安排

绵阳倍特位于绵阳科创园元通社区、八角社区的A、B、C三宗土地，置入时最高容积率为2.0，无规划设计条件。 后绵阳

市规划局对该三宗换入土地容积率进行了增容变更，规划容积率为宗地A≤3.5、宗地B≤3、宗地 C≤2.5，绵阳倍特应在建

筑方案报规划局获得批准后、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容费。

绵阳倍特按B、C、A地块顺序进行开发，截至2015年7月末，绵阳倍特已取得绵城国用（2015）第02295、02296、02297

号三宗《国有土地使用证》，地字第[2014]125�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取得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已完

成B、C地块围墙搭建工程；B、C地块土方招标工作已完成，即将进行场平工作；B、C地块景观设计招标工作已完成；B、C地

块建筑方案设计已完成项目优化、深化，达到规划专家会评审标准，预计2015年9月B、C地块建筑方案将报规划局审批，待

获得规划局批准后，B、C地块将申报缴纳增容费。

2、评估过程中所采取的容积率数据

本次评估采取的容积率数据如下表：

地块 变更前容积率 变更后规划容积率上限 项目方案容积率

宗地A 2 3.5 3.04

宗地B 2 3 2.61

宗地C 2 2.5 2.5

根据规定，本次计算增容补交的土地出让金采用了变更后规划容积率上限，除此之外，本次评估过程中采用了项目方

案的容积率，原因是规划指标中，除容积率外，还包括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绿化率、商业用房与住宅用房的比例、社区服务

用房、物业管理用房、垃圾收集点、全民健身公共活动等配套设施等规划条件的限定。评估采用项目方案的容积率，是综合

考虑不同规划指标要求的结果，从而更加符合土地估价准则的要求。

3、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情况

绵阳倍特三宗土地置入时最高容积率为2.0，无规划设计条件,后绵阳市规划局新出具的地块规划条件对相关容积率

进行了调整。根据绵府办发[2010]63号文：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规划局等三部门《关于加强改变土地用途及

建设用地容积率调整审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以市场方式取得无规划设计条件土地使用权的，以市规划局新出具地块

规划设计条件中所确定的地块容积率（上限）和该地块所在级别基准地价对应等别容积率（住宅用地：Ⅲ级类及以下2.0；

商业兼容居住或居住兼容商业增加容积率的，执行居住用地标准）之差计算容积率增加值。 以市场方式取得无规划设计

条件土地使用权的，按现行基准地价标准（按剩余使用年限进行修正）和对应等别的容积率计算楼面地价，补交土地出让

金。

土地出让金=（变更后规划容积率上限-变更前容积率）×按规定计算的楼面地价×土地面积

绵阳倍特3宗土地符合上述文件规定的上述情形，据此计算，应补交的出让金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土地面积（㎡）

按规定计算的

楼面地价

原容积

率

变更后规划容

积率上限

容积率差

额

补交地价款

宗地A 29,411.39 878.98 2 3.5 1.5 38,778,207.43

宗地B 27,083.45 747.95 2 3 1 20,257,108.41

宗地C 35,461.53 747.95 2 2.5 0.5 13,261,753.16

除非宗地的规划容积率上限发生变化，否则需补交的土地出让金预计金额较为确定。

本次评估已扣除上述预计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本次评估过程中对绵阳倍特3宗土地增容费的测算系依据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进行， 考虑到该等建筑方案尚未报规

划局批准，增容费尚未缴纳，评估机构已在评估说明中做出特别提示，不会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5、本次交易后，预计上市公司2015年6月30日其他应收款项增加1.01亿元。 结合上市公司母公司前5笔其他应收账款

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导致上市公司其他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是否存在上市公司对本次转让标的公司的其他应收账款情

形，是否存在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财务资助、为标的公司担保的情形。若存在，披露相关应收账款或担保产生原因，拟解

决措施及时间安排，说明是否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实并发表意见。

【回复】

本次交易备考财务报表编制假设为：本次交易已在报告期初2014年1月1日完成，依照重组完成后的架构，公司以持

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编制财务报表；未考虑本次交易获得对价、收益及相关税费。

备考财务报表显示，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2015年6月30日其他应收款增加1.01亿元，主要原因是：本次交易完成前，

上市公司对绵阳倍特和倍特物业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1.03亿元，依据上述假设，编制备考财务报表时将该长期股权投

资额计入其他应收款，致使交易完成后其他应收款增加。

1、2015年6月30日，上市公司母公司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2015年6月30日

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往来款 64,152,259.51

四川雅安倍特星月宾馆有限公司 往来款 8,655,331.91

成都新建业倍特置业有限公司 往来款 8,600,000.00

成都高新区建设用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 往来款 6,682,400.00

香港宏正公司 往来款 358,022.33

合 计 88,448,013.75

2、2015年6月30日，按备考财务报表口径，上市公司母公司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2015年6月30日

高投置业

编制备考报表时由“长期股

权投资-绵阳倍特” 调整转

入

95,568,344.64

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往来款 64,152,259.51

四川雅安倍特星月宾馆有限公司 往来款 8,655,331.91

成都新建业倍特置业有限公司 往来款 8,600,000.00

高投资管

编制备考报表时由“长期股

权投资-倍特物业” 调整转

入

7,673,000.00

合 计 184,648,936.06

3、2015年6月30日，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应收应付往来余额如下：

单位：元

标的公司 项目名称 2015年6月30日

绵阳倍特 其他应收款 22,500.00

倍特物业 其他应付款 5,901,552.63

绵阳倍特 其他应付款 86,245,663.23

上表中公司对绵阳倍特的其他应收款22,500元，系倍特期货租赁绵阳倍特的办公用房，暂付绵阳倍特的租房押金。

2015年7月28日，公司已向绵阳倍特支付8,000万元，截至本回复签署日，公司对绵阳倍特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为624.57

万元。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后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比交易前增加1.01亿元，主要基于备考财务报表编制假设，将交易前上市

公司对标的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金额重分类调整至其他应收款所致，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对本次转让标的公司的其

他应收账款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财务资助、为标的公司担保的情形。

经核实，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备考财务报表显示2015年6月30日上市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相比交易前有所增加，主要

系备考财务报表编制假设导致，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对本次转让标的公司的其他应收账款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对

标的公司的财务资助、为标的公司担保的情形。

6、根据《26号准则》第三十八条要求，结合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主要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其是否存与上市公司的

同业竞争问题及相关解决措施。

【回复】

1、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业务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其作为成都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对成都高新区行使管理

职能。

公司控股股东为高投集团，高投集团为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所属的国有独资公司。高投集团主要从事建设开发、金融服

务、产业投资、资产运营四大业务,由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授权从事国有资产的运营与管理，通过投资、控股、重组、联营、并

购、贴息、信用贷款等多种方式，支持区内高新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

2、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实施多元化业务经营战略。 近五年来，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屋建筑业，并兼营房地产、工业生产、

投资服务业；其中投资服务业为期货经纪业务、宾馆服务业和物业管理业务等，工业生产主要为厨柜生产业务。

自2012年至2014年，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名称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 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

（%）

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

（%）

建筑业 169,207.04 87.01 155,660.12 75.14 96,232.56 68.73

房地产业 9,004.90 4.63 32,327.15 15.60 17,543.98 12.53

工业 4,105.76 2.11 5,472.71 2.64 10,173.35 7.27

投资服务业 12,150.26 6.25 13,704.89 6.62 16,053.36 11.47

合计 194,467.96 100.00 207,164.87 100.00 140,003.25 100.00

近3年来，公司来自建筑业的营业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分别为68.73%、75.14%、87.01%，为公司主要的收入来

源。

3、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前，高投集团及其下属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建筑施工业务、期货经纪业务、厨柜生产业务、宾馆服务业务。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高投集团及其部分下属控制的企业在房地产开发方面存在经营相同业务的情形。 近三年公司从

事的房地产业务由绵阳倍特在四川绵阳实施房地产项目开发和销售业务，高投集团及其下属控制的企业从事的房地产相

关业务主要为根据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的发展规划从事高新区内产业园区开发及配套设施建设等相关业务。公司与控股

股东及其下属控制企业在开展房地产业务的开发区域、项目性质等方面完全不同并存在严格的界限。 因此，本次交易前，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通过本次交易， 公司将子公司绵阳倍特和倍特物业100%的股权分别出售给高投集团全资子公司高投置业和高投资

管；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绵阳倍特、倍特物业的股权，主营业务中亦不再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和物业管理业

务。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会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特此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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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8月12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按照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前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并出具《关于对成

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5】第11号）。 公司对《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进行了补充、修改与完善，修订后的全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现将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内容说

明如下：

一、“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按照26号准则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要求，补充披露“八、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未受处罚的情况说明” 。

二、“第三章 交易对方情况”

按照26号准则第十五条要求，将“四、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修订为“四、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以及诚信情况” ，并补充披露交易对方及主要管理人员关于诚信情况的承

诺。

三、“第四章 交易标的情况”

在“一、绵阳倍特” 之“（五）最近二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及“二、倍特物业” 之“（五）最近二年一期主要财务数

据”中补充披露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据。

在“三、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之“（三）3、⑤ A、土地” 中，补充披露了绵阳倍特3宗地块的评估过程、列示各地块主

要评估参数取值情况；在“（三）3、⑤ B、剩余的车位和商铺” 中，补充披露车位和商铺的个数。

特此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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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 8�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2015年7月14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 拟出售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的绵阳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和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的成都倍特世纪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股票自 2015�年 7�月 14�日上午开市起进入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程序。

停牌期间，相关各方积极开展工作，公司持续、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分别于2015年7月20日、7月27日、8月3

日、8月10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5年8月12日，公司披露了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经审核，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对成都高新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5】第11号）。 按照该函要求，公司出具了《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重组问询函的回复》（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司对《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进行了补充、修

改与完善（修订后的全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按照有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年 8月24�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特此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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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可能对本公司股价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年5月27日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5年6月10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11），2015年7

月10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16），2015年7月

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的

议案》，2015年8月10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2），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0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在与相关中介机构斟酌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资产

的评估审计工作正在进行。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联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4日


